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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上海艾录”）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50.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2360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7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上海
艾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153

末“5”位数 95784, 08284, 20784, 33284, 45784, 58284, 70784, 83284

末“6”位数 798874, 048874, 298874, 548874

末“7”位数 1855738, 6855738

末“8”位数 6587436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艾录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3,99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上海艾录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7日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艾录”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50.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 2360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5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3.31元/股，不高于网下投资者剔除最
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仅有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00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9.9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44.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25.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18.89%。

根据《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176.02841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20%
（即874.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70.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99.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38.8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4211439%，申购倍数为5,428.5445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9月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

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
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仅有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00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9.9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9月2日（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股份认购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信证券艾录股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4, 800, 000 15, 888, 000.00 12

（三）战配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90%。 本次发行最终仅有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00万股，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4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 和《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等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9月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311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7,10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1,363,17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
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5, 731, 200 50.44% 18, 716, 302 70.09% 0.03265686%

B类投资者 57, 600 0.51% 188, 064 0.70% 0.03265000%

C类投资者 5, 574, 370 49.06% 7, 800, 634 29.21% 0.01399375%

合计 11, 363, 170 100.00% 26, 705, 000 100.00% 0.02350136%

注：各投资者申购数量占比加总不为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352股按照《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7日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江”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４３．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２５７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三江”，股票代
码为“３０１０５９”。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４３．００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０９元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５２．１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５．７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７．２５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１１，２５４．７４４９４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即６０８．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６７．１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７５．８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１２０３６４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７３８，４２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９，２３３，８５８．２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０，０７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６２，４０６．７５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６７１，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６，７８２，４３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５７１，０２８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０，０７５股，包销金额为１６２，４０６．７５元，
包销比例为０．０６６０％。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ｓ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勒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
２６００号文予以注册，《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 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开勒股份所属行业为“制造
业”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分类编码Ｃ３４）。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
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５．９０倍（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７５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公告的《开勒环境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６％，公司股东不在
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２７．５５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 其中，自然
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 ）》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格路５０５号３幢２楼南５区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７６８５１０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２号楼２４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７４４０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勒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００号）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
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盈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１，３５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８５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３５１．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３５１．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显
盈科技”股票１，３５１．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５，４４４，０５５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０，２６２，７１１，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２８０，５２５，４２３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８０５２５４２３。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０９６３１９２５６％，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３８２．１４００１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公告的《深圳市显

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兰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不超过２，４８０．００万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５０４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４８０．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９６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
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
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２４．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７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０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４８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中兰环保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中兰环保”股票７０６．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
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５，５２６，８７５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８７，９７９，０４４，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７５，９５８，０８９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７５９５８０８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２，４４７．５１６２０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２０％（４９６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７．２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３６７１４３７４％，申购倍数为
７，３１４．５１９８３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7日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锦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27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56.9343万股。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3.540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03.5401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5%。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997.394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856.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卓锦股份于2021年9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卓锦股份”A股856.0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2021年9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1
年9月8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网
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6,253,099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48,118,99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0.01778923%。配号总数为
96,237,98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96,237,98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621.38倍，超
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853,5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7,120,442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1,413,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3719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2021年9月8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7日


